
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研院/綠能所

簡報人：賴泰華

中華民國 110年9月3日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抽測作業
方式說明



Copyright 2012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2

1. 能源效率檢查法源依據

2. 抽測作業要點

3. 能源效率檢查流程

4. 現場見證流程說明

5. 抽測檢查結果處理

6. 能源效率標示檢查

大綱



Copyright 2012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3

能源效率檢查法源依據

十一、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定冰水機組能源效率等級或廠商取得管理序號前，
中央主管機關得實施能源效率檢查，廠商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指示，
於期限內將冰水機組送至指定實驗室測試，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
託專業機構見證測試程序及方法之進行。

前項測試結果未符合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基準或冰水機組製冷能源
效率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者，依能源管理法第二十一條或第
二十四條規定辦理，中央主管機關並應註銷該冰水機組之能源效率等
級及登錄編號。

第一項測試相關費用，由受測廠商負擔。

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20日 經能字第10804603470號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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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抽測作業要點

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4日 經能字第11004602510號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能源效率標示檢查及能源效率抽
測作業要點

五、檢查單位執行本要點所定能源效率抽測之時機及數量如下：
(一) 抽測時機：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定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能源效率

等級或廠商取得管理序號前，得實施能源效率抽測檢查。
(二) 抽測數量：依當年度廠商於管理系統申請管理序號總數量，每

二百台抽測一台，總數量未達二百台者，亦抽測一台；中央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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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抽測作業要點(續)

六、檢查單位及檢查人員辦理本要點所定能源效率抽測時，應依下列作業
程序執行：
(一) 檢查單位經中央主管機關確認能源效率抽測機組之品牌型號後，

應通知受檢廠商進行能源效率抽測，受檢廠商應於前揭通知所定
期限內確認實施時間，並於檢查單位指定之期限內將受檢機組送
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實驗室後向檢查單位通報。

(二) 前款指定實驗室，應於收樣時簽收廠商送檢之蒸氣壓縮式冰水機
組，並填寫收樣檢查紀錄後，回傳至檢查單位；指定實驗室應於
檢查單位審核確認後，始得進行受檢機組之能源效率檢測。

(三) 檢查單位得依下列作業程序，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進行能源效率
抽測檢查之見證測試：
1. 檢查單位得派員會同受檢廠商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實驗室，

進行能源效率抽測檢查之見證測試。
2. 檢查人員至見證測試地點應主動出示證明文件或識別證件，並

向受檢廠商說明見證測試程序。
3. 檢查人員應將見證測試過程及結果做成紀錄，並得視實際需要

拍照存證及核對關鍵零組件，受檢廠商應配合提供必要文件及
說明，未配合者視同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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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抽測作業要點(續)

(四) 檢查單位得會同受檢廠商，採遠端視訊方式進行能源效率抽測檢
查之見證測試，檢查人員應將見證測試過程及結果做成紀錄，受
檢廠商應配合提供必要文件及說明，未配合者視同規避、妨礙或
拒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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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抽測作業要點(續)

七、能源效率抽測檢查後，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 能源效率抽測檢查結果，符合規定者，檢查單位應將測試紀錄建檔

存查並辦理結案。
(二) 能源效率抽測檢查結果，未符合規定者，檢查單位應檢具測試紀錄，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受檢廠商限期完成改善，並將未符合
規定之受檢機組運送至指定實驗室後向檢查單位通報辦理複測。

(三) 受檢廠商未於限期內辦理複測者，檢查單位得依前次測試紀錄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受檢廠商限期完成改善，並將改善情形向檢查單
位通報。

(四) 複測結果未符合規定者，檢查單位應檢具測試紀錄，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通知受檢廠商限期完成改善，並將改善情形向檢查單位通報。

(五) 未依前二款限期完成改善者，檢查單位應於管理系統公布，並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依法予以裁罰。

(六) 受檢廠商經複測結果符合規定者，檢查單位應將檢查結果紀錄，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於管理系統公布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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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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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流程(續)

1. 通知實施抽測檢查－工研院發文給全部申報義務人開始實
施能源效率抽測檢查

2. 確認檢查日期－先Email通知受檢廠商(寄送通知確認單)，
確認檢查日期。廠商須於五工作日內回傳通知確認單，並
於一個月內完成抽測檢查。

3. 發文通知抽測－工研院發文給受檢廠商，通知抽測機型與
抽測日期。並Email通知實驗室(寄送收樣記錄表)，準備進
行抽測。

4. 實驗室收樣－實驗室應於樣品簽收後回傳收樣記錄表，並
附上儀器校正報告電子檔，以供先行查驗。

5. 執行抽測檢查－由工研院派員(檢查員)會同受檢廠商至實驗
室，進行能源效率抽測檢查的見證測試。檢查單位可視需
要採以遠端視訊方式進行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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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流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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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能源效率檢查通知確認單 

 

*受檢廠商請於收到五工作天內完成用印並回傳該表格；並於三十日曆天內完成機組測試。 

*受檢廠商若不配合於上述期限內完成確認單回傳或機組測試者，將以違反能管法第 19-1 條之規定，通報主管機

關備查並進行催稽。 

 列管案號：110-OOOO-AC-OO-A 

能效檢查資訊 

抽測目的 110 年度 ■初測    □限期改善 (第______次) 

受檢廠商窗口 

廠商名稱 OOOOO 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OOO 先生/小姐 電話/手機 OO-OOOOOOO 

Email OOOO@OOOO.com.tw 

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 OO 里 OO 號 

受檢機組資訊 

產品品牌 OOOOOO 製造年月 110 年 8 月 

產品型號 OOO-OOOOO 

製造號碼 OOOOO 

壓縮機廠牌 OOOOO 

壓縮機型號 OOOOO 

壓縮機序號 OOOO-OOOO 

指定實驗室 
名稱 OOOO 空調測試實驗室 - TAF 認證編號 OOOO 

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 OO 里 OO 號 

以下資訊由受檢廠商填寫 

檢查時間 110 年 08 月 27 日 

廠商聯絡人 

廠商名稱  

姓名  先生/小姐 電話/手機  

Email  

地址  

受檢廠商同意上列事項用印：(廠商印鑑與受檢廠商窗口簽名) 

11

收樣紀錄表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能源效率檢查收樣紀錄表 

*實驗室於樣品收樣後，請盡快於上述檢查時間的一個工作天前完成本表填寫與收樣人員簽章，並回傳正本掃描

PDF 檔至 Email 信箱 DerekTHL@itri.org.tw，以利後續檢查作業的進行。 

 列管案號：110-JCHAC-AC-08-A 

能效檢查資訊 

抽測目的 110 年度       ■初測    □限期改善(第______次) 

受檢廠商窗口 

廠商名稱 OOOOO 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OOO 先生/小姐 電話/手機  

Email OOOO@OOOO.com.tw 

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 OO 里 OO 號 

廠商聯絡人 

廠商名稱 OOOOO 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OOO 先生/小姐 電話/手機  

Email OOOO@OOOO.com.tw 

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 OO 里 OO 號 

受檢機組資訊 

產品品牌 OOOOOO 製造年月 110 年 8 月 

產品型號 OOO-OOOOO 

製造號碼 OOOOO 

壓縮機廠牌 OOOOO 

壓縮機型號 OOOOO 

壓縮機序號 OOOO-OOOO 

檢查時間 110 年 08 月 27 日 

指定實驗室收樣紀錄(空格處由實驗室填寫) 

指定實驗室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地址  

聯絡人姓名  先生/小姐 電話/手機  

Email  

送樣方式 □廠商自送    □委外運送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樣品 
樣品型號 □符合    □不符合 

樣品外觀 □正常    □損傷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收樣日期      年       月       日 收樣人員簽章           

申報公司

製造廠商

申報公司

製造廠商

通知確認單

公司
印章

窗口簽名

收樣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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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發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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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見證流程說明

✓ 現場見證流程

1. 確認機型(外觀及關鍵零組件照相檢查)

2. 確認實驗室校正文件合格(建議事先提供，以免延長檢查時間)

3. 現場儀器檢查及零點比對

4. 進行性能測試(確認條件符合CNS12575)

5. 記錄並簽名(檢查紀錄表、檢查紀錄MEMO、零點比對、穩定

曲線、測試報告)

✓ 遇特殊情形(疫情或進口機組)採遠端視訊見證

• 流程與現場見證測試流程同，但受檢廠商及指定實驗室須配合

拍照記錄及提供相關測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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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機型

✓ 外觀及關鍵零組件照相檢查

✓ 檢查銘牌(可用印表機列印輸出暫代)

機組銘牌機組斜視圖機組正視圖

冷凝器銘牌壓縮機銘牌壓縮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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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機型(遠端視訊見證)

✓ 準備雙鏡頭進行視訊見證(一支固定拍主機畫面，一支移動拍

機組外觀)

✓ 檢查銘牌(可用印表機列印輸出暫代)

視訊見證簽名

主機畫面 機組外觀連線畫面

蒸發器貼紙壓縮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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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能源效率檢查紀錄表 

 

 列管案號： 

受檢廠商名稱 OOOO 股份有限公司 檢查時間 110 年 08 月 07 日 

指定實驗室名稱 OOOO 冰水機測試實驗室 – TAF 編號 OOOO 

受檢機組資訊 

 

□水冷容積式 

□水冷離心式 

□氣冷式 

產品品牌 OOOOO 製造年月 110 年 OO 月 

產品型號 OOOO-OOOO 

製造號碼 OO-OOOO-OOO 

壓縮機廠牌 OOOOOO 

壓縮機型號 OOOOOOOO 

壓縮機序號 OOO-OOOO-OOO 

額定製冷能力(kW) 100 

額定製冷消耗電功率(kW) 25 

性能係數(COP)  4.0 

出/列席人員 

檢查單位 
檢查人員 OOO 

技術專家 OOO 

實驗室人員  

受檢廠商人員  

檢查進行方式 □線上    □現場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項目 

實驗室合格文件：□TAF    □ILAC    □其它 □符合    □不符合 

測試報告內容是否符合 CNS12575(2007)(積垢容許值為零)之規範 □符合    □不符合 

實測所得之製冷能力__________kW 應於產品標示值 95%以上。 □符合    □不符合 

實測所得之性能係數__________應於產品標示值 95%以上。 □符合    □不符合 

檢查結果與人員簽名 

檢查結果 □符合規定        □未符合規定 

受檢廠商人員簽名： 實驗室人員簽名：  

檢查單位人員簽名： 檢查單位複審人員簽名： 

16

檢查紀錄表 檢查紀錄MEMO

廠商 實驗室

專家+檢查員 複審員
廠商 實驗室

專家+檢查員 複審員



Copyright 2012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17

零點比對

技術專家於
空白處簽名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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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曲線

技術專家於
空白處簽名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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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測試報告封
面須用印

技術專家於
數據頁簽名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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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檢查結果處理

 初測後續處理

➢ 合格判定－能源效率測試值應大於或等
於MEPS ，及額定製冷能力及性能係數
應大於產品標示值95%以上。

➢ 初測結果合格後，通知受檢廠商及指定
實驗室，辦理結案。

➢ 初測結果不合格，中央主管機關書面通
知受檢廠商，限期辦理複測作業。

➢ 廠商接到複測通知，應於所定期限內完
成改善並將該冰水機組運送至指定實驗
室後向稽查單位通報。

➢ 測試費用－複測運送、遠端視訊及實驗
室測試費用由受檢廠商負擔。

 複測後續處理

 未於限期內辦理複測者，稽查單位應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受檢廠商限期
內完成改善，受檢廠商完成改善後向
稽查單位通報。

 複測結果不合格，稽查單位應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通知受檢廠商限期內完成
改善，受檢廠商完成改善後向稽查單
位通報。

 屆期未完成改善者，稽查單位應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依法予以裁罰。

☺ 檢查複查或改善合格銷案，稽查單位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解除列管，並
於管理系統公布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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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抽測規劃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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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規劃與進度數

今年目標抽測30台，目前已完成抽測6台，執行率20%。

紅：規劃抽，綠：已抽測

共計309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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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能源效率標示稽查作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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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標示稽查作業說明

廠商於取得產品管理序號後，於出貨前應於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管理系統提供該產品銘牌照片，以供能源效率標示檢
查。(作業要點第3點第1項第1款)

銘牌標示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產品類型。

(二) 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屬進口者，並應標示進口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三) 產品型號。

(四) 製造年月。

(五) 製造號碼。

(六) 額定電壓（V）、相數及額定頻率（Hz）。

(七) 產品登錄編號。

(八) 管理序號。

(九) 額定製冷能力（kW）。

(十) 額定製冷消耗電功率（kW，數值未達1kW 時以W為單位）。

(十一) 性能係數（COP）。

(十二) 能源效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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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回傳銘牌介紹

步驟一

步驟三 步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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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標示稽查違規樣態

❑.未核准

陳列或銷售未核准之屬於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產品類別之商品。

❑.已註銷

陳列或銷售已註銷之屬於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產品類別之商品。

❑.銘牌標示、說明書及型錄分級標示圖不符

陳列或銷售已核准之屬於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產品類別之商品，

但其銘牌標示、說明書及型錄分級標示圖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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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標示網路稽查執行方式

❑ 今年度稽查1次：

❑ 進入冰水機製造廠、銷售或代理廠商網站平台進行稽查。

1. 稽查範圍包括商品與廣告文宣。

2. 若違反規定者，除做成記錄，並通知業者進行改善。

❑ 未核准、已註銷、級數標示不符違規

1. 通知網站平台之廠商違規事項進行改善並回覆後續改善結果。

2. 若不配合改善或蓄意重複違規者，將彙整相關資料，呈送能源局做後

續處理。

網站稽查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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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網路稽查執行方式

網站稽查回應作法

標示類型 疑似違規通知事項內容 建議改善方式

說明書、型錄
或分級標示

未取得能源效率分級標示核
准登錄，不得在國內陳列或
銷售

⚫作法一：先將該商品從網站移除，並通
知供應商申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作法二：先將該商品從網站移除，不再
陳列或銷售

已於(年/月/日)註銷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登錄，不得在國
內陳列或銷售

能效標示級數不符，屬不實
廣告行為

⚫作法一：先將能效級數標示正確後，再
上架陳列或銷售

⚫作法二：先將該商品從網站移除，不再
陳列或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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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聆 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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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基準

冰水機組類型
標示額定製冷

能力

製冷能源效率
基準

性能係數
(COP)

水冷式

容積式

< 528kW 4.45

≧528kW 

<1758kW
4.90

≧1758kW 5.50

離心式

<528kW 5.00

≧528kW 

<1055kW
5.55

≧1055kW 6.10

氣冷式 全機種 2.79

註：
1.冰水機組性能係數(COP)依CNS 12575（96年版）「蒸氣
壓縮式冰水機組」於全載標準試驗條件，及各積垢容許
值皆為零值下，實測所得之額定製冷能力除以額定製冷
消耗電功率，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不得
小於上表製冷能源效率基準。

2.產品標示值亦不得小於上表製冷能源效率基準。
3.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具有CNS 12575中所述熱回收功能
之冰水機組，不在此限。

製冷能源效率基準(MEPS)

冰水機組類型
標示額定製冷

能力

製冷能源效率分級
基準

性能係數(COP)

3級 2級 1級

水冷式

容積式

< 528kW 4.45 4.80 5.15

≧528kW  

<1758kW 4.90 5.30 5.70

≧1758kW 5.50 5.90 6.35

離心式

<528kW 5.00 5.40 5.80

≧528kW  

<1055kW 5.55 5.95 6.40

≧1055kW 6.10 6.60 7.10

氣冷式 全機種 2.79 3.00 3.20

註：
1.冰水機組性能係數(COP)依CNS 12575（96年版）「蒸氣壓縮式冰水機
組」於全載標準試驗條件，及各積垢容許值皆為零值下，實測所得之
額定製冷能力除以額定製冷消耗電功率，採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
第二位，須符合附表一規定。

2.實測所得之額定製冷能力及性能係數應大於產品標示值95%以上。
3.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具有CNS 12575中所述熱回收功能之冰水機組，
不適用本表分級基準。

製冷能源效率分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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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法源依據(續)

八、廠商製造或進口冰水機組供國內使用前，應於冰水機組明顯處以銘牌標示下列事項：

(一) 產品類型。

(二) 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屬進口者，並應標示進口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三) 產品型號。

(四) 製造年月。

(五) 製造號碼。

(六) 額定電壓（V）、相數及額定頻率（Hz）。

(七) 產品登錄編號。

(八) 管理序號。

(九) 額定製冷能力（kW）。

(十) 額定製冷消耗電功率（kW，數值未達1kW 時以W為單位）。

(十一) 性能係數（COP）。

(十二) 能源效率等級

前項標示事項，除單位符號或特殊符號無法以中文標示外，應以中文為之，並不得隱匿、

毀損或其他方式致無法辨識。

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108 年8 月20 日 經能字第10804603470 號

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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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說明

 執行能源效率抽測檢查，稽查單位寄出之確認單內容，請逐一確認務必簽名
(公司聯絡人)及(公司章) ，敬請五天內回傳至工研院，並於一個月內完成
能源效率見證測試。

 需採遠端視訊見證測試流程，建議於冷凍空調工程同業公會實施。

 進行抽測作業初測不符合之廠商未辦理複查、放棄複查、複查或改善未完成
，將列為每年優先抽測對象。

 抽測檢查最後結果不符合，除必須註銷該產品之登錄編號外，連同申請登錄
編號時同一型式(使用同一份報告)之登錄編號亦必須一同註銷。

 廠商如有重新申請或更換標示，銘牌及分級標示圖示數值，務必與申請核定
登錄數值正確一致，若有庫存品也要一併抽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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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抽測檢查費用說明

➢ 公告文第11條第3項規定，測試相關費用，由受測廠商負擔。

首次能效檢查
(費用負擔)

執行單位支付(包括專家出席費、交通費、遠端視訊費)

受測廠商支付(實驗室測試費用)

複測及改善
能效檢查
(費用負擔) 受測廠商支付(包括遠端視訊費及實驗室測試費用)

執行單位支付(包括專家出席費、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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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33

能源效率檢查法源依據

依據「能源管理法」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條文，第14、第19-1、21、24條將
能源效率及標示納入規範，並明訂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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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檢查法源依據(續)

檢查依據



Copyright 2012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Copyright 2021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 35

能源效率檢查法源依據(續)

罰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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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未符合 

符合 

檢查人員進行標示資料

檢查核對資訊 

 

檢查結果 

書面通知受檢廠商限期

完成改善 

結案 

 第一次檢查未符合－

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複查未符合－由中央

主管機關依法予以裁

罰。 

通知實施能源效率標示檢查 

主管機關依抽樣原則選

取受檢樣品 

廠商於出貨前提供產品

銘牌照片等標示資料 

 

是否配合提供銘牌

照片等標示資料 

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能源

管理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辦理 

36

能源效率標示稽查作業流程

能源效率標示檢查作業簡圖

路徑 1

路徑 4 路徑 2及3

能源效率標示檢查作業流程圖

分級標示開始檢查

符合 未符合

符合
未符合

檢查記錄
存檔並辦
理結案

依法予以裁罰
檢查記錄
存檔並辦
理結案

進行改善

提報能源局

路徑 3 路徑 4

進行標示
內容檢查

受檢廠商是否配合提供
銘牌及分級標示檢查

路徑 2

依能管法第
二十四條規
定辦理

路徑 1

否


